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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政府機關 

第一節 活動計畫案件 

一、申請程序 

(一) 申請應注意事項 

1. 申請協助之文件應另副本函送其主管機關。 

2. 「申請台電公司專案協助活動計畫說明書」（附表 20）應

詳實填寫內容如下： 

(1)活動目的。 

(2)活動時程及地點。 

(3)參與人數。 

(4)預期效益等相關說明。 

3. 核准立案證書（應註明統一編號）及當年度負責人或理事

長當選證書相關文件影本須加蓋『與正本相符』戳記及承

辦人核章。 

4. 各項申請協助案件已獲得其他單位部份補（捐）助者，應

據實填寫經費來源（含自有款項）。 

5. 不得以同一案件向本公司各單位分別申請協助。 

6. 不得聯合其他受補（捐）助單位以辦理同一案件分別各自

向本公司各單位申請協助。 

7. 申請協助參訪、觀摩活動案件，需符合下列原則： 

(1) 申請單位須備有部分自有款項，且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A.自有款項達「計畫所需全部經費」之 25%以上。 

     B.自有款項及其他單位協（補）助金額二者合計達「計

畫所需全部經費」之 50%以上。 

(2)須參訪本公司電力設施，並配合本公司安排電源開發及

節約能源宣導或本公司經營現況說明。參訪地點之個數，

依該次參訪觀摩「活動天數」乘以本公司「促協金額比

例」所得值（X）計算，說明如下： 

A.0<X≦1.5 者，至少參訪本公司電力設施 1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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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5<X≦2.5 者，至少參訪本公司電力設施 2 處，餘依

此類推。 

(3)每一參加成員所獲本公司促協金額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

之最新「中央政府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之文康活動費

標準金額為上限。 

(4)申請單位每年限申請協助一次。 

8. 參訪、觀摩活動案件以外之申請單位亦應配合本公司業務需

要安排由本公司現場單位派員至活動現場進行電源開發、節

約能源、本公司經營現況或核能安全等相關宣導說明。 

9. 補（捐）助案件在尚未執行或動支前，除因不可抗力或重大

原因外，本公司得暫不再審理該單位之新申請案。 

10. 執行中或已完成之計畫，不得向本公司申請協助，經發現重

複申請或受補（捐）助金額已超過實際所需金額者，本公司

得隨時取消協助。 

11. 受補（捐）助之經費運用，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據政府採購

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12. 農作物肥料、飼料或消耗性資材等以活動計畫方式辦理。 

(二) 申請應檢附之文件（應備一式二份） 

1. 「申請台電公司專案協助活動計畫說明書」（附表 20）。 

2. 「申請台電公司專案協助活動計畫金額概算表」（附表 21）。 

3. 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准立案證書及當年度負責人或理事長當選

證書相關文件（影本） 。 

4.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附表 12）。 

(1)受(補)捐助單位檢附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A.事前揭露】」(附表 12)，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所定之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應於「本案補助或交易對象係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欄內填寫「無」；反之則應填表列資

料，二者均須簽名或蓋章併同申請文件提送本公司核轉單位，

辦理補助行為之部門對於後者，須於「捐助行為成立」(即權

責主管核定同意捐助)後，填報「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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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表【B.事後公開】」(附表 12-1)，相關規定應依本公司

政風處編撰之「台灣電力(股)公司各單位辦理補助或交易行

為適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範指引」辦理。 

(2)「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附表 12）填表人

簽名或蓋章欄位，應由申請單位首長簽名或蓋章。 

二、核銷程序 

(一) 請撥款應注意事項 

1. 每項活動計畫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一次請款。 

2. 接受本公司補（捐）助者，其補（捐）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

數以上，且在公告金額以上，適用政府採購法第四條之規定

者，應確實遵照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並事先通知本公司

核轉單位辦理監督事宜，其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1)受補（捐）助單位應於開標五日前，將「辦理開標比（議）

價決標監督通知單」（附表 24）及相關資料送達本公司

核轉單位。 

(2)受補（捐）助單位應於辦理驗收五日前，將「驗收監督通

知單」（附表 25）及相關資料送達本公司核轉單位。 

(3)前二項通知單內各項資料應據實填寫，經費來源除本公司

協助款外，其他機關補（捐）助款或受補（捐）助單位自

有款項應分別填列。 

(4)核准計畫如需分項辦理採購，應事先函報本公司核轉單位

同意後，始得辦理。 

(5)請款時應一併檢附本公司核轉單位監督簽署之「開標紀錄」

及應檢附經本公司核轉單位監督簽署之「驗收紀錄」等資

料，以憑付款，否則不予撥付款。   

(6)受補（捐）助單位當次決標資料，應依規定傳輸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 

3. 辦理每項活動計畫時，應製作「活動計畫名稱」及「台電公

司名稱或宣導標語（如涉有電力宣導等相關物件應標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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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公司贊助/廣告」）」之協助標語，於每項活動地點之明

顯處，其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1)受補（捐）助單位應配合拍攝活動現場照片（照片中明示

活動計畫名稱及台電公司名稱或宣導標語等）。 

(2)受補（捐）助單位辦理活動時，如有於平面媒體、廣播媒

體、網路媒體及電視媒體做與本公司業務相關之宣導，或

製作與本公司業務相關之宣導標語時，應於文宣適當位置

明確標示「台電公司贊助/廣告」。 

(3)照片內容必須與受協助案件活動內容（活動主題）相符，

並須顯示或註明拍攝（或活動）日期，以宣導說明之照片

為優先核銷證明文件。 

(4)參訪、觀摩活動案件以參訪本公司電力設施單位之宣導說

明照片為主要核銷證明文件。 

(5)照片顯示或註明之日期須與受協助案件活動日期相符。 

(6)活動成果報告續頁以 A4 紙黏貼照片。 

4. 「台電公司專案協助計畫實際支用經費明細表」（附表 22）

應符合原「申請台電公司協助計畫金額概算表」（附表 21）

內容項目範圍。 

5. 採購品質、數量應與契（合）約規定相符，依照契（合）約

規定計罰違約金者，撥付本項促協金款項時應扣除計罰部分。 

6. 各項補（捐）助案件支付款項，如涉及印花稅、所得稅、全

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等稅費問題，由受補

（捐）助單位負責辦理扣繳申報事宜。 

7. 「支出憑證」係指「統一發票收執聯（如為三聯式發票應有

扣抵聯）或收據等」，其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1)本公司為全額補（捐）者，應檢附促協金全額之支出憑

證；本公司為部分補（捐）者，應檢附受促協金額之支

出憑證。 

(2)支出憑證以一般活動「必要支出」之費用證明為優先，



 

57 

 

如保險費用、會場布置費用、戶外活動之舞台、帳篷搭

設費用、交通費用、研習與講演活動之講師費用等。 

(3)辦理活動計畫應取得合法之憑證（包括統一發票及收據

等），惟統一發票之「進項稅額」不得與「銷項稅額」相

抵。 

(4)支出憑證之支用項目應與廠商營業類別相符。 

(5)支出憑證應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或收據有營利事業統一

編號之店章、負責人章）。 

(6)支出憑證之買受人，應為受補（捐）助單位；支出憑證應

正確書寫，不得塗改。 

(7)支出憑證之出據日期，應與活動日期相近；有落差者，應

加註說明。 

(8)同一廠商開立之支出憑證（如統一編號）順序應與憑證開

立日期順序一致；有落差者，應加註說明。 

(9)支出憑證其支用項目應與「台電公司專案協助計畫實際支

用經費明細表」（附表 22）內容項目相符。 

(10)各項支出憑證之總額應等於（或大於）台電公司之補（捐）

助金額。 

(11)支出憑證應張貼於 A4紙張或粘存單，騎縫處應加蓋單位圖

記或承辦人印章。 

(二) 請撥款應檢附之文件 

1. 領款收據開立抬頭「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應註明受

補（捐）助單位統一編號）。 

2. 「台電公司專案協助計畫實際支用經費明細表」（附表

22）。 

3. 適用政府採購法第四條之規定者，應檢附合約書（含上網招標

公告、決標公告及開標紀錄）。 

4. 支出憑證（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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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動成果報告（附表 23）及至少 4 張以上顯示或註明拍攝

（或活動）日期之照片（照片中明示活動計畫名稱及台電

公司或宣導標語），如涉有電力宣導等相關物件應標示

「台電公司贊助/廣告」。 

6. 協助參訪、觀摩活動案件，由本公司核轉單位併檢附「台

電公司專案促協金參訪活動查核表」（附表 43）；本文件

屬核銷必備文件，未檢附者不得核銷。 

7. 專案促協金核准金額超過 30 萬元之活動計畫案件，由本公

司核轉單位併檢附「台電公司專案促協金活動類查核表」

（附表 44）；本文件屬核銷必備文件，未檢附者不得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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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基層建設計畫案件（僅適用執行要點周邊地區農、漁會為限） 

一、申請程序 

(一) 申請應注意事項 

1. 申請協助之文件應另副本函送其主管機關。 

2. 核准立案證書（應註明統一編號）及當年度負責人或理事長

當選證書相關文件影本須加蓋『與正本相符』戳記及承辦人

核章。 

3. 「申請台電公司專案協助基層建設計畫說明書」（附表 26）

應詳實填寫內容如下： 

(1)現有硬體設施現況及申請協助計畫之需要性。 

(2)硬體設施建物或土地之權屬概況。 

(3)預期效益（硬體建設預期之使用率及其它有形、無形效

益）。 

4. 「申請台電公司專案協助基層建設計畫金額概算表」（附表

27）應詳實填寫內容如下： 

(1)單價應參考實際市場價格填寫。 

(2)應詳列各項目之單價及數量（不得以一「式或批」代表，

如以一「式或批」代表，應檢附其相關明細）。 

(3)「空氣污染防制費」由工程管理費項下勻支（「空氣污染

防制費」若單項編列促協金計畫項目，本公司不予協助）。  

5. 申請單位至少備有申請協助案件「計畫所需全部經費」10%

以上之自有款項。 

6. 各項申請協助案件已獲得其他單位部份補（捐）助者，應

據實填寫經費來源（含自有款項）。 

7. 不得以同一案件向本公司各單位分別申請協助。 

8. 不得聯合其他受補（捐）助單位以辦理同一案件分別各自

向本公司各單位申請協助。 

9. 補（捐）助案件在尚未執行或動支前，除因不可抗力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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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原因外，本公司得暫不再審理該單位之新申請案。 

10. 執行中或已完成之計畫，不得向本公司申請協助，經發現

重複申請或受補（捐）助金額已超過實際所需金額者，本

公司得隨時取消協助。 

11. 受補（捐）助之經費運用，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據政府採

購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 申請應檢附之文件（應備一式二份） 

1. 「申請台電公司專案協助基層建設計畫說明書」（附表 26）。 

2. 「申請台電公司專案協助基層建設計畫金額概算表」（附表

27）。 

3. 施工前之現場照片（含紙本或電子檔）。 

4. 工程成本分析表。 

5. 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准立案證書及當年度負責人或理事長當選

證書相關文件（影本）。 

6.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附表 12）。 

(1)受(補)捐助單位檢附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A.事前揭露】」(附表 12)，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所定之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應於「本案補助或交易對象係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欄內填寫「無」；反之則應填表列資

料，二者均須簽名或蓋章併同申請文件提送本公司核轉單位，

辦理補助行為之部門對於後者，須於「捐助行為成立」(即權

責主管核定同意捐助)後，填報「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

揭露表【B.事後公開】」(附表 12-1)，相關規定應依本公司

政風處編撰之「台灣電力(股)公司各單位辦理補助或交易行

為適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範指引」辦理。 

(2)「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附表 12）填表人簽

名或蓋章欄位，應由申請單位首長簽名或蓋章。 

二、核銷程序 

(一) 請撥款應注意事項 

1.每項計畫核准金額在 50 萬元（不含）以下者一次請款；每項

計畫核准金額在 50 萬元（含）以上者，可一次請款或分二次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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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2.接受本公司補（捐）助者，其補（捐）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

數以上，且在公告金額以上，適用政府採購法第四條之規定

者，應確實遵照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並事先通知本公司

核轉單位辦理監督事宜，其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1)受補（捐）助單位應於開標五日前，將「辦理開標比（議）

價決標監督通知單」（附表 30）及相關資料送達本公司

核轉單位。 

(2)受補（捐）助單位應於辦理驗收五日前，將「驗收監督

通知單」（附表 31）及相關資料送達本公司核轉單位。 

(3)前二項通知單內各項資料應據實填寫，經費來源除本公

司協助款外，其他機關補助款或受補（捐）助單位自有

款項應分別填列。 

(4)核准計畫如需分項辦理採購，應事先函報本公司核轉單

位同意後，始得辦理。 

(5)第一次請款時應一併檢附本公司核轉單位監督簽署之

「開標紀錄」，申請尾款時亦應檢附經本公司核轉單位

監督簽署之「驗收紀錄」等資料，以憑付款，否則不予撥

付款。   

(6)受補（捐）助單位當次決標資料，應依規定傳輸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 

3.每項基層建設完成後，請依下列範例圖示及規格，製作協助

標誌牌，並載明「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處(廠)○○○

年○○月○○日協助」字樣、協助計畫名稱、維護管理單位

（受補（捐）助單位）及連絡電話，長期固定設立於計畫地

區顯著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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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長寬比例為 2：1。 

(2)比例、內容格式及相對位置一致。 

(3)材質限不鏽鋼或大理石。 

(4)除台電 LOGO 外，字型及文字顏色可由申請單位配合現場整體

環境調整。 

4.每項基層建設計畫之工程管理費撥付原則，以「工程決算書

（或工程決算明細表）」內有詳細列明者，始予撥付。 

5.工程設計、規劃、監造等事項，如係委託工程顧問公司或建

築師辦理者，第二次請款時，應檢附委託設計規劃監造合約

書與工程管理費一併申撥，不得單項或分次申請。 

6.採購品質、數量應與契（合）約規定相符，依照契（合）約

規定計罰違約金者，撥付各項促協金款項時應扣除計罰部分。 

7.各項補（捐）助案件支付款項，如涉及印花稅、所得稅等稅

捐問題，由受補（捐）助單位負責辦理扣繳申報事宜。 

8.新、增、重建房舍申請撥付款時，須檢附建造執照及使用執

照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戳記及承辦人核章）。 

9.「支出憑證」係指「統一發票收執聯（如為三聯式發票應有

扣抵聯）或收據等」，其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1)本公司為全額補（捐）者，應檢附促協金全額之支出憑證；

本公司為部分補（捐）者，應檢附受促協金額之支出憑證。 

(2)辦理基層建設應取得合法之憑證（包括統一發票及收據

等），惟統一發票之「進項稅額」不得與「銷項稅額」相

抵。 

(3)支出憑證之支用項目應與廠商營業類別相符。 

(4)支出憑證應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或收據有營利事業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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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之店章、負責人章）。     

(5)支出憑證之買受人，應為受補（捐）助單位；支出憑證應

正確書寫，不得塗改。 

(6)支出憑證之出據日期，應與工程完竣日期相近；有落差者，

應加註說明。 

(7)支出憑證應張貼於 A4紙張或粘存單，騎縫處應加蓋單位圖

記或承辦人印章。    

10.因受補（捐）助經費產生之其他衍生收入（如：刨除料賸餘

價值等）應於撥付款項時扣除，不得支用於後續或其他用途。 

(二) 請撥款應檢附之文件 

1. 第一次請撥款（七成款） 

(1)領款收據開立抬頭「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應註明受

補（捐）助單位統一編號）。 

(2)「台電公司專案協助基層建設計畫促協金請款單」（附表

28）。 

(3)適用政府採購法第四條之規定者，應檢附合約書（含上網

招標公告、決標公告及開標紀錄）。 

(4)建造執照影本（新、增、重建房舍必備資料）。 

(5)申請發包金額之七成款（發包金額超出核准金額者，以其

核准金額之七成款為撥付上限）。 

2. 第二次請撥款（三成款）  

(1)領款收據開立抬頭「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應註明受

補（捐）助單位統一編號）。 

(2) 「台電公司專案協助基層建設計畫促協金請款單」（附表

28）。 

(3) 「台電公司專案協助基層建設計畫促協金差異對照表」

（附表 29） 

(4)適用政府採購法第四條之規定者，應檢附結算驗收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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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工程決算書或工程決算明細表）。 

(5)適用政府採購法第四條之規定者，應檢附驗收紀錄。 

(6)成果相片（包含施工前、施工中、完工後（含協助標

誌））。 

(7)建物使用執照影本（新、增、重建房舍必備資料）。 

(8)支出憑證（正本）。 

(9)按結算金額扣除「空氣污染防制費」及「計罰違約金」後

再撥付餘額（含稅捐、工程管理費及委外設計規劃監造

費）。 

(10)核准金額 100 萬元以上且竣工之基層（公共）建設計畫案

件，由本公司核轉單位併檢附「台電公司專案促協金基層

（公共）建設類查核表」（附表 46）；本文件屬核銷必

備文件，未檢附者不得核銷。 


